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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的安全条件审查
二、依据
【行政法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02年1月26日国务院令第344号，经2011年2月16日国务院第144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以国务院令第591号令颁布，2013年12月7日予以修改） 第十二条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应当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安全条件审查。 【规章】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2012年1月30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2015年5月27日予以修正） 第四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内建设项目安全审查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的监督管理工作，确定并公布本部门和本行政区域内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实施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范围，并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备案。 第六条负责实施建设项目安全审查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将其负责实施的建设项目安全审查工作，委托下一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实施。委托实施安全审查的，审查结果由委托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建设项目和生产剧毒化学品的建设项目，不得委托实施安全审查。【规范性文件】《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调整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通知》（辽政发[2016]48号）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下放至市级安全生产监管行政部门，省局保留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省政府及其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建设项目、生产剧毒化学品以及跨设区的市的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三、受理机构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四、审批机构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五、受理条件
1.由政府或其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 2.依法取得建设项目规划相关文件； 3.依法进行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 4.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5.新建化工项目应选址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的化工园区或者产业集中区域；新建专门从事危险化学品仓储经营的建设项目，其储存设施应选址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的危险化学品储存专门区域内； 6.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六、收费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七、申请材料
1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书及文件
2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
3建设项目批准、核准或者备案文件和规划相关文件
4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5新建化工项目需提交选址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的化工园区或者产业集中区域的证明材料；新建专门从事危险化学品仓储经营的建设项目，需提交其储存设施选址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的危险化学品储存专门区域内的证明材料
八、优惠政策
无
九、办理时限
法定45日，承诺20日
    十、监督方式
电话监督 8890(0)000   
十一、救济渠道
申请人对行政许可决定不服的，可在六十日内依法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十二、责任追究
无   
十三、办公时间
    工作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0-17:00
    十四、办公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市府大路260号市政务服务中心D11窗口    十五、办公电话
024-83963201/83962779
    十六、审批流程图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的安全条件审查
流程图
1、申请人申请

4、向申请人出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不予通过）。
4、向申请人出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
2、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5个工作日）
2、不属于受理范围的，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即时）
是否
受理
是
否
是
否
是否通过审查
3、审查（45日）
2、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受理申请。（当场予以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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